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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阿布扎比 

临时议程*项目 2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促进有效履行国内和国际义务，防止和打击贿赂本国和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

共组织官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认识到贿赂本国和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可能威胁各国的政治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 

 还认识到对于腐败行为实施者，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均应由其本国主管机

关根据本国法律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的要求追究其责任， 

 重申《公约》第三章规定所有缔约国均有义务将《公约》界定的腐败行为，包

括国内外贿赂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惩罚，并还重申缔约国承诺履行这些义务， 

 欣见缔约国在实施《公约》第三章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将国内外贿赂定

为刑事犯罪方面取得的进展，同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努力实现普遍和有效的实施，

特别是强制执行， 

 认识到在努力调查和起诉国内外贿赂行为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承认私营部门在防止和打击国内外贿赂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以及根据国内法

促进预防腐败机构、执法机构和相关私营实体之间在这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 

 注意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打击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

公约》2在加强该公约的缔约方防止和打击外国贿赂的国际努力方面所发挥的关键

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 

 * CAC/COSP/2019/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2 《发展中国家的反腐倡廉举措》（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8.III.B.18）。 

http://undocs.org/CAC/COSP/2019/1
http://undocs.org/CAC/COSP/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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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注意到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和论坛为防止和打击国内外贿赂所作的努力，除

其他外，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腐败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关于防止贿赂和执行反贿赂法律的原则》、《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二

十国集团打击外国贿赂犯罪执行工作指导原则》和《二十国集团打击索贿行为指导

原则》， 

 1. 吁请缔约国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规定的义务，

按照其中的条款，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以及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

为，包括本国公职人员索贿和受贿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加强缔约国有效执行这些

法律的努力； 

 2. 还吁请《公约》缔约国履行其在第二十六条下所作的承诺，按照其中的条

款，确定法人因参与《公约》确立的犯罪，包括国内外贿赂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

并有效执行这些法律，实行有效、相称和劝阻性的刑事或非刑事制裁； 

 3. 又吁请《公约》缔约国履行其在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下所作的承诺，防止

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包括贿赂本国和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为，

办法是根据其国内法律和条例采取有关保存簿册和记录、披露财务报表以及进行会

计和审计的措施，并吁请缔约国有效执行这些措施； 

 4. 促请缔约国落实第一个实施情况审议周期提出的建议，以加强《公约》第

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的实施工作，鼓励缔约国利用实施情况审议组相互

通报各自的最新努力情况，并请秘书处收集这方面的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 

 5. 强调所有缔约国均必须有符合《公约》的持续和加强的政治意愿和承诺，

将犯有国内外贿赂罪行的人定为刑事犯罪并追究其责任； 

 6. 促请缔约国积极主动地预防和侦查国内外贿赂犯罪，确保及时将关于贿赂

国内外官员的可信指控，包括关于本国官员索贿和受贿的指控转介给负责调查和起

诉此类犯罪的执法机关； 

 7. 还促请缔约国鼓励其执法机关积极主动地有效调查和起诉关于贿赂本国

和外国公职人员的可信指控，包括关于本国官员的索贿和受贿的指控； 

 8. 鼓励缔约国根据《公约》第七条和第十三条开展培训和提高认识活动，使

公职人员和公众更加熟悉关于国内外贿赂的法律，包括关于索贿的法律，以期制止

贿赂以及索贿和受贿行为； 

 9. 强调缔约国必须按照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相互之间在调查和

起诉涉及贿赂本国和外国公职人员及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跨国贿赂案件时开展国

际合作和分享信息，并鼓励缔约国共同努力，确定多司法管辖区外国贿赂案件中的

起诉的适当管辖权； 

 10. 鼓励缔约国缔结适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安排，以便按照《公约》第五十

条的规定，在调查和起诉跨国贿赂案件的国际合作中使用特殊侦查手段； 

 11. 鼓励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四十六条第四款充分利用现行条款和本国法律，

以便在寻求司法协助之前向其他缔约国的有关主管机关传递其认为可能对这些机

关有所帮助的与外国贿赂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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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请缔约国按照《公约》第三十九条采取必要措施，根据本国法律鼓励私营

部门对于与国内外贿赂有关的正式调查给予有效配合，并建议缔约国按照《公约》

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根据本国法律制度考虑建立保密投诉制度以及制定有效

的证人和举报人保护方案和措施； 

 13. 大力鼓励缔约国在私营部门内宣传确立和实施适当的反腐道德和守规方

案的必要性，并为实施这些方案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 

 14. 请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考虑是否有可能为有效配合涉及外国贿赂的正式

调查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 

 15. 吁请缔约国继续交流不同缔约国之间在实施《公约》与国内外贿赂问题有

关的规定方面开展合作的最佳做法和确切的成功事例信息； 

 16. 决定实施情况审议组应将缔约国在调查国内贿赂行为（包括索贿）和涉及

贿赂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外国贿赂行为并执行关于这些行为的法律方

面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列为 2020 年的一个议题。 

 


